
國立清華大學 科技管理學院 

博、碩士班研究生 EMBA獎學金設置辦法 

103年 5月 13日，102 學年度第 9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院為鼓勵優秀及具有研究潛力學生就讀碩、博士班特設置本辦法。 

第二條 獎勵對象：博士班、碩士班一年級在學一般生。 

第三條 碩士生各系所每年以 4萬元為限、申請與評審辦法由各系所另訂。 

第四條 博士生：原則上全院每年以 6名為獎學金核發人數上限。 

獎額：原則上每人每月新台幣壹萬元整，為期一年，按月核發。 

申請資料： 

(一) 科技管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 EMBA獎學金申請表 

(二) 個人履歷表、大學與碩士成績單、著作清單 

(三) 研究計畫 

(四) 推薦函 2封 

(五) 博士班入學考試或甄選成績(含名次) 

推薦程序：由系所於 每年新學年開學後第一週 前將推薦人選及資料

送院審議。(含二月提前入學、八月入學學生) 

第五條 本獎學金由 EMBA經費支應。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